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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商標使用管理要點 

106 年 1月 26 日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2 次行政會議通過

 

一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為維護及管理本校中英文名稱及校徽等商標權益，特訂

定「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商標使用管理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本校商標如附表一所示(含單獨或組合使用，不限圖樣顏色、大

小、比例、字體或書寫排列方式等，且不失其同一性)，凡欲使用本校商標

者，需經本校同意或授權。未經同意或授權而擅自使用者，本校得依商標

法及相關規定主張權利，並禁止其使用。 

三、本校商標使用對象及申請程序如下，有關作業流程如附表二： 

(一)逕予同意：校內各單位(含學生會、各社團、各系科學會及各地區校友

會)，使用商標於名片、文書應用品、宣傳品，或非銷售之學生作品、

紀念品(含禮品)等，無須提出申請。 

(二)公益或非商業授權：校內單位使用商標非前項情形者或校外單位申請

者，使用商標於商品(含包裝容器、附加商品)、服務或其有關物件，或

利用於數位影音、電子媒體等，如屬於社會公益或與本校任務相符之非

商業活動時，應填寫申請表(如附表三)及附企劃書向本校申請，經審查

小組審查通過，簽請校長或授權人核定後，取得商標無償使用權。 

(三)商業授權：校內單位或校外單位使用商標於前項情形如涉及商業行為，

校內單位須委託廠商製作銷售，由校內、外申請單位填寫申請表(如附

表三)及附企劃書向本校申請，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，簽請校長核定後，

與本校簽訂非專屬授權合約並繳交一定比例之權利金（如附表四權利金

收取原則），方取得商標合法使用權。 

四、本校商標授權之申請、維護及管理等相關事宜由總務處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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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為辦理審查及授權商標使用，成立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商標使用審查小組（簡

稱審查小組），小組成員包含主任秘書、學務長、研發長、總務長、創新學

院院長、圖書館館長及主計主任，並由主任秘書為召集人。審查作業得視

需要，邀請相關人員或學生會會長列席。 

六、授權期間倘使用本校商標從事有違公序良俗或有損本校形象之行為，將取

消授權，並依合約及國內相關規定處理。 

七、本校商標授權之權利金收入，納入本校場地設備管理收入項目，但不屬於

本校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分配實施要點第二點之分配項目。 

八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 

 

附表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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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
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商標使用對象及申請作業流程

準備

校內各單位(含學生會
、各社團、各系科

學會及各地區校友會)
校外單位

是否使用商標於
名片、文書應用品、宣
傳品或非銷售之學生作
品、紀念品(禮品)

是
填寫申請書(附企劃
書)敘明使用目的、
範圍及方式

總務處提初審意見
召開審查小組會議

審查小組
是否同意
商標授權

校內單位設計
商品委託廠商
製作及銷售

授權廠商設計、
製作及銷售商品

繳交實際銷售金額
(稅前)之10％(零
售)、3％(團購)為
授權權利金

否

是

結束

結束

結束

取得商標
無償使用權

申請單位使用商標
以經本校同意辦理
之業務或活動為限

否

審查結果
是否涉及
商業活動

是

否

銷售收入
是否捐贈
公益單位

是

是
學生作品自行製
作且非於本校專
屬平台銷售

學生作品
是否於本校

專屬平台銷售

否，但為
學生作品

否，但為廠商製作及銷售

否

 

 

 



 

附表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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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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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單位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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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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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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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電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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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大學商

話：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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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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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年     

果 

決議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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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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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四 

 
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商標使用商業授權權利金收取原則 

態樣 授權金及相關費用 備註 

校內單位設計商品、委託

廠商製作及銷售 

繳交實際銷售金額(稅前)之10％(零

售)、3％(團購)為授權權利金。 

銷售廠商自行負擔營業稅 5%，

並負擔產品安全責任、產品侵權

責任，及產品製作及銷售費用。
授權廠商設計、製作及銷

售商品 

 

 


